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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104年春安工作期間

公務機密與安全維護工作執行優缺點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維護、防範本局暨所屬機關學校於104年寒假及春節期

間發生危安、洩密或偶突發事件與減輕事件不幸發生後所

生之損害程度，本局特訂定「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機

關學校104年春安工作期間公務機密與機關安全維護加強重

點措施」乙種，俾使本局暨所屬機關學校提高同仁保密與

安全維護意識、強化資訊安全概念，並於春節長假開始前

採取環境內外部安全檢查與設備(施)維護，除利用機關學

校保全系統或警衛資源外並與當地警察單位先期聯繫維安

事宜，防範於未然，以確保機關、學校整體安全。

二、本次檢討依公務機密維護、資訊安全管理、內部環境維安

及外部警安聯繫等四個面向檢視各校辦理情形，發覺學校

辦理方式5項優點作為與2項共同缺失臚列如下：

(一)優點

１、公務機密維護方面：重視公文機密維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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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機關學校於公務機密保密及公文管理在宣導上均有適

切辦理，並能輔以多元之宣導方式，有助於同仁經手機

敏性文件或涉及個人資訊資料時能提高注意進而妥適處

理，落實公文機密之維護，避免攸關機關、學校之重要

機密外洩。

因學校單位在業務屬性上存有大量之學生個人資料，在

個人資料保護業務日趨重視之時，相關資料之儲存、運

用均應循法定程序妥善管理，故未來有關公務機密維護

事務上將強化個人資料保護之查核，本次春安工作期間

安定國小針對有關學生個資紙本資料於運用完畢後一律

碎紙處理，相關個資電子檔案也禁止儲存於學校公用主

機，其積極作為深值嘉許。

２、資訊安全管理方面：深化學校同仁資安知能

過去學校同仁對於網路安全觀念及警覺性較為欠缺，而

有公務電腦因安裝點對點分享軟體，導致內部公文資料

檔案外流而不自知，嚴重危害到機關資訊安全與機敏資

料之保密，本次經各校回報辦理情形，除經由本局資訊

中心建立防火牆，以禁止相關軟體之下載外，各校多能

透由集會向同仁進行資安宣導，並安排相關資訊安全研

習課程強化教職員自我意識，多校亦訂有資通安全管理

辦法或管制機制，進行檢測或抽查，控制或排除相關軟

體之下載，以有效防止上開情事發生。

３、內部環境維護方面：預先建立緊急事件聯絡管道

各機關學校皆能在春安工作期間建立緊急連絡通訊錄，

遇有突發緊急危安事件時提供在校駐警或輪值人員能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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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通報校方有關人員及轄區員警，即時掌握最新狀況並

作出應變。今年亦有多所學校透過時下日漸廣泛使用之

手機通訊軟體建立連絡群組，發展另一迅速、多方之新

傳遞途徑。

４、外部警安聯繫方面：善用社區資源協助維安

多數機關學校均有保全機制來維護機關校園安全，除此

之外，有數所學校能妥善利用社區力量，使社區巡守人

力共同投入校園維安工作，並使社區居民親近學校，將

學校成為社區之一部份，發揮守望相助之效。

５、安全維護工作之落實：確實就安全危害潛勢區域進行

維護措施

本次春安工作期間，另請各機關學校填具預防作為表，

透由相關作為照片之提供，使各機關學校深入檢視其相

關作為及措施是否落實。本次各校回報成果，檢視其提

供之照片，多能落實執行，顯示學校辦理之用心。

(二)共同缺失：

１、部分學校過於倚賴現有之保全服務，欠缺自我維護之

觀念：

本次春安工作期間，各校多依校方原有之人力或保全公

司安排相關維護工作，惟各校設置之保全點不一，保全

點之設置是否周全無漏洞尚有疑慮，若將保全設施視為

安全維護措施之唯一途徑，缺乏其他積極維護作為，恐

對安全維護計畫之效益有所減損。

２、部分學校未能積極與轄區警政單位建立合作關係：

為彌補機關、學校於連續假日期間，人力較為不足之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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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，並促進機關學校安全維護網之建立，機關學校應落

實假期開始前與地區所轄之警政單位先期聯繫溝通，規

劃妥適之協助方式，本次自各校回報成果中發現，部分

學校特與警局簽訂「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」，與轄

區派出所積極合作，俾利危害狀況發生時發揮立即協處

之效，惟部分學校未能事先與轄區警政單位聯繫，恐使

警方無法事先調配妥適警力或規劃巡邏路線，協助機關

、學校處理相關危害情事，降低警民聯防之效。

三、策進作為：

(一)就過度依賴現有之保全服務部分：

建請各校確實評估環境因素後，並與保全公司檢討其原有

保全點設置妥適性，以確實發揮保全設置之效益。

(二)就未能積極與轄區警政單位建立合作關係部份：

建請本局所屬各機關、學校於平時與轄區警政單位建立良

好互動，或可效法部分學校與警局簽訂「維護校園安全支

援約定書」，並於連續假期開始前即主動聯繫並配合辦理

支援事務，落實與轄區警政單位之聯繫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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